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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案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检察机关不再像最
初那样，坚持要求法院对袁晓从重处罚。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基于医院方面的责任，决定
对袁晓从轻发落，并在法庭教育过程中，引导袁晓当场
认徐国华的父母为干爹干妈。两位老人抱着袁晓哭成一
团，他们对法官表示，希望能够对袁晓从轻处罚。

整个审判过程，罕见地充满了人情味。考虑到袁晓
作案时尚未成年，且系初犯，又有自首情节，案发后交代
态度较好，并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取得
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袁晓
有期徒刑4年。

（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看完案卷，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但作为律师，我知道自
己的工作不能被情绪所左右。静
下心来，我开始梳理案卷中对辩
护有利的内容。

可是乍一想，似乎没有。
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所有

的证据都对袁晓不利，而他本人
对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

这起案件，看来可真是“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呐！

可是想到袁晓才17岁，因
为一次冲突，余生就可能要在监
狱中度过，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责
任重大。

随后我意识到，根据案卷记
载，这起案件从案发到破案只用
了3天。而细察案卷，本案没有
任何证人证言。原来，警方向袁
晓作调查时，他就主动交代了自
己和徐国华发生冲突、用木棍将
其打伤的情况，并带领公安人员
去了发生冲突的现场。按照法律

规定，这完全可以认定为自首
呀！可是，却没有看到检方在起
诉书中有此认定。

我决定，先去看守所会见袁
晓，从他那里了解更多和案件相
关的信息再说。

坐在我面前的袁晓，并非想
象中的“凶神恶煞”，而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青年，甚至让人感觉
有点柔弱。

交谈中袁晓告诉我，徐国
华本是他的好友，只因一点小
事两人起了冲突。对将徐国华
打伤以致死亡的事，他一直悔
恨不已。

可是袁晓对当天打架经过
的介绍，让我大吃了一惊。

他告诉我，那天两人在公园
打了一架，可是打完架后又和好
了，还结拜为兄弟。随后徐国华
骑自行车回家，他也回了自己
家。至于后来徐国华去医院以及
死亡的事，他是到案后才得知

的。
那么，从6月22日两人打

架，到6月24日医院报案说徐
国华死亡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呢？

会见袁晓之后，我又赶紧作
了阅卷，发现在起诉卷宗中，没
有任何相关的内容可以回答我
的疑问。

为此，我找到收治徐国华的
医院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我得知，徐国华当
天骑车回家后感到头痛，于是来
到医院就诊，可是由于带的钱不
够，医院告知他带够费用再来作
检查。从6月23日到6月24日
期间，在徐国华的医药费明细账
中竟只有吊盐水的费用！

我忽然意识到，本案中徐国
华的最终死亡，其实袁晓的棍
打并不是直接原因，徐国华自
身和医院的不及时治疗才是根
本原因！

2001年6月24日，公安机
关接到来自一家医院的报案，称
该院在前一天收治了一名重伤
的男青年徐国华，他自称6月
22日和人发生争斗时被木棍击
伤。经院方抢救无效，徐国华于
6月24日死亡。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刻
进行了侦查，很快就将打人的袁

晓抓获。经审讯，袁晓对和徐国
华发生打斗、并用木棍将其打伤
的事实供认不讳。

由于袁晓在案发时尚不满
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而他
涉嫌的罪名是故意伤害致死，
属于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为
了保证司法程序的公正并保
障袁晓的诉讼权利，由上海徐

汇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作
为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
介入此案，为袁晓提供法律帮助
和辩护。

接受指派后，我立即到法院
进行了阅卷。

我翻阅着案卷，心情格外沉
重，我为这两个年轻人感到惋
惜———他们都是从外地来到上
海的青年，两人都才刚刚踏入社
会，如今一个不幸死亡，一个身
陷囹圄。

根据刑法第234条的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除了是未成年人，袁晓似
乎并无其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
罚的情节。那么，他面临的很可
能是重刑，最严厉的话甚至可
能被判死缓。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显然
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主持人的话 这是一个名为“旁听”的栏目，特别推出“听你的官司故事”。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或许你
的故事给人启迪。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心情热线：85113675，你的故事，有我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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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 17 岁命案嫌犯卸下

随家人来到上海的袁晓刚满
17

岁，却成了一起命案的嫌犯。 对于和好友徐国华打架、用木棍将
其打伤的事实，袁晓供认不讳。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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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徐国华在医院死亡。

本案看似“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袁晓自己也没有什么辩解，只是满怀对被害人父母的愧
疚，希望有朝一日如果能出狱，为徐国华的父母养老，尽一个“ 儿子”的责任。

然而律师介入此案后发现，在徐国华受伤和就医后死亡之间，似乎还有值得注意的隐情……

■
据︽上
海
法
治
报︾

口
述
叶
竹
影︵上
海
华
夏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有了这一发现，我立刻和承办法官进行了沟通。我
以被害人的死亡原因需要重新鉴定为由，建议法院延期
审理。

在我再次会见袁晓并向他介绍案件的进展时，他
没有丝毫高兴的神色。对于好友徐国华的死，他始终
怀着忏悔的心态。他多次向我表示，不管自己面临怎
样的刑罚，只要有朝一日能出去，他一定要去请求徐
国华父母的原谅，并且把徐国华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
母来赡养。

带着他的嘱托，我去见了徐国华的父母，并将袁
晓的心愿作了转告。我对他们说：袁晓和徐国华的冲
突的确是源于误会，他们当初已经和好了。你们虽然
失去了亲生儿子，但是袁晓愿意做你们的儿子，为你
们养老……

经过沟通，徐国华父母的态度也日益缓和。他们也
知道，儿子的死与救治不及时有着很大的关系。两位老
人表示，他们愿意化干戈为玉帛，接受袁晓的好意。

同时在我的帮助下，两位老人以医院救治不及时为
由，向医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并最终获得十几万元
的赔偿。

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也始终是尽心尽责。在
我告知医院救治不及时的情况后，法官也到医院实地作
了调查了解，核实了相关情况。

自我介入以后，本案的进程始终向有利于袁晓的方
向发展着。

对于好友的死，他始终怀着忏悔
的心态。他多次向我表示，不管自己
面临怎样的刑罚，只要有朝一日能出
去，他一定要去请求徐国华父母的原
谅，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来赡养
……

两位老人抱着袁晓哭成一团，他
们对法官表示，希望能够对袁晓从轻
处罚。整个审判过程，罕见地充满了人
情味。

两个年轻人都才刚刚踏入社会，如今一个不幸死亡，一
个身陷囹圄……袁晓面临的很可能是重刑，甚至可能被判
死缓。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坐在我面前的袁晓，并非想象中的“凶神恶煞”，而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甚至让人感觉有点柔弱。他对当天
打架经过的介绍让我吃了一惊……

从两人打架到医院报案说徐国华死亡这段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能承受之重”


